
证券代码：600257      证券简称：大湖股份      公告编号：2020-019  

 

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取消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

 

特别提示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 取消股东大会的相关情况 

1. 取消的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

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

2. 取消的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：2020年 4月 30日 

3. 取消的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 

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

Ａ股 600257 大湖股份 2020/4/23 

 

二、 取消原因 

公司原定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《关

于现金收购东方华康医疗管理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并增资的议案》。具体内容详见

公司于 2020年 4月 15日公布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

的《大湖股份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0-014）。 

因公司 2020 年 1 月 21 日通过现金方式收购了东方华康医疗管理有限公司

（简称“东方华康”）8%股权，且同时委派公司董事长罗订坤先生代表上市公司

在东方华康担任董事职务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1月 17日公布在上海证

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的《大湖股份关于现金收购东方华康

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8%股权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01）。罗订坤先生作为公

司的董事长，是公司的关联自然人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第



10.1.3 条规定，因关联自然人罗订坤先生在东方华康担任董事，东方华康应认

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，故本次关于现金收购东方华康医疗管理有限公司部分股权

并增资事项应构成关联交易，并应按照关联交易程序审议该议案。根据《上海证

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0.1.1 条规定，经公司核查，本次交易过程中并不

存在任何利益输送、转移资源或义务的情况，但由于程序判定错误，公司在本次

审议中发生程序错误，后续公司将按照关联交易程序重新审议和披露本次交易事

项。 

另外，根据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第十六条规定：股东大会通知和补充

通知应当充分、完整披露所有提案的具体内容，以及为使股东对拟讨论的事项作

出合理判断所需要的全部资料或解释。鉴于公司已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出的二

次问询函尚未回复，公司认为本次交易事项需要进一步磋商、核实和补充相关资

料，且对交易所问询函提出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解释、完善。 

综上所述，经公司审慎考虑，公司于 2020 年 4月 2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

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，决定取消原定于 2020 年 4 月 30

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。后续公司将落实法律、法规的规定和上

交所公司监管一部相关监管函件要求，全面核实本次现金收购资产事项并及时回

复问询函，中介机构也将就相关问题进行全面核实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 

三、 所涉及议案的后续处理 

本次股东大会的取消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公司董事

会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，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公司董事会对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，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 2020年 4 月 27日  

        


